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专项说明以及 

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的议案进行了

审议，在审阅相关议案资料后，就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有关事项发表如下

独立意见： 

一、关于与华鹤集团有限公司合资设立公司的议案 

1、本次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与华鹤集团有限

公司合资设立公司的议案》，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得到了我们的事前认

可。 

2、公司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全部为自有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的情况。该项目的开展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造成影响，亦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公司的产业布局，加大业务领域的

覆盖范围。 

因而我们同意本议案。本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拟参加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份认购的议案 

1、本次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拟参加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的议案》，在提交董

事会会议审议前，已得到了我们的事前认可。 

2、通过本次投资，有助于公司分享上游行业因定制家具行业成长带来的成

果，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本次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事项不存在损害

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已履行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因而我们同意本议案。本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崇州项目一期投资计划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索菲亚家居（成都）有限公司（“成都索菲亚”）。公司控股

子公司索菲亚家居（成都）有限公司进行西部生产基地产能扩建计划，是做好产

能储备工作，并调整优化索菲亚衣柜及配套家居产品生产分布的举措，有利于其

扩大并整合现有资源，对西部市场产能储备和业务活动提供有力支持。此外，成

都索菲亚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全部自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该项目的开展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造成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

益的情形。因而我们同意本议案。本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本次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是根据生产经营及投资活动计

划的资金需求进行，有利于促进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业务发展，解决其生产经营

和资金需求。该事项不存在损害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已履行的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因而我们同意本议案。 

（以下无正文）  



（本页为《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专项说明以及关于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的签字页） 

 

 

 

 

 

独立董事： 

谭  跃：                   

   

谢  康：                   

 

郑  敏：                   

 

                                       二○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